
浙商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平安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将在平安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浙商日添利货币型基金

Ａ／Ｂ ００２０７７／００２０７８

浙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８０２

浙商聚盈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Ｃ ６８６８６８／６８６８６９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代销机构申请， 约定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

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代销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

款是否顺延以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

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７－９９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2日

（上接B25版）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７８５５９９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曹阳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玲、曹阳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混合型。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为：通过投资高速成长及业务有良好前景的企业，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其中，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着重投资于高速成长及业务有良好前景的优质成长上市公司的股票，该类股票的投资比例将不低于基金

股票资产的

８０％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的产品，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的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６０－９５％

，债券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４０％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０－３％

，现金

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取积极的股票投资管理策略，借鉴

ＵＢＳ ＡＭ

（瑞士银行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经验，在辅助性的主动类别资产配

置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精选优质成长上市公司的股票构建组合，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长，同时，通过严谨的风险控制管理流

程，实现风险

－

收益的最佳配比。

１

、类别资产配置

本基金以“自下而上”的股票精选为主，并通过适度调整类别资产的配置比例，减少基金的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根据各类资产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风险比较判别，对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类别资产的配置比例进行动态调整，

以期在投资中达到风险和收益的适度平衡。评估股票、债券等类别资产预期风险收益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度因

素、利率水平、资金供求关系、整体市场估值水平、市场预期等。

此外，本基金还将利用基金管理人在长期投资管理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根据市场突发事件、市场非有效例外效应等所形成的市

场波动做战术性资产配置调整。

２

、股票投资管理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决策是：以自下而上的公司基本面全面分析为主，挖掘优质成长企业，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构建股票组合的步

骤是：确定股票初选库；基于公司基本面全面考量、筛选优质成长企业，借鉴现金流贴现估值方法，分析股票内在价值；结合风险管理，

构建股票组合并对其进行动态调整。

（

１

）优质成长企业筛选与股票基本面分析

成长性是企业发展的客观标志，也是股东利益实现的关键。优质成长企业处在盈利、规模、管理都快速成长的阶段。本基金将采用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成长速度、成长效率与品质筛选三个方面选择成长性企业。

①

成长速度分析：本基金将在企业历史成长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未来具有良好成长预期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投资，所采用的指

标包括过去二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过去二年净利润平均增长率、未来二年主营业务复合预期增长率和未来二年净利润复合预

期增长率等。

②

成长效率分析：本基金将透过企业的业务、规模及其盈利增长的表象，选用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和投资回报率（

ＲＯＩＣ

）等指标，考

察企业的成长效率。

③

品质筛选：本基金将重点投资具有以下品质的优质成长性公司：

Ａ

、拥有成熟、实用的商业模式，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Ｂ

、拥有独特的资源，如特许权、专有技术、品牌、网络等；

Ｃ

、主营业务竞争力突出，具备通过内生增长或低成本外延扩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素质与综合潜力；

Ｄ

、注重创新，并通过创新引导、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Ｅ

、企业经营稳定、理性，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注重股东利益保护；

Ｆ

、财务稳健、现金流充沛。

在筛选优质成长企业过程中，全面的公司基本面分析将贯穿其中。公司基本面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价值评估、成长性评估、现金流

预测和行业环境评估等。分析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量行业竞争趋势、公司的竞争地位、短期和长期内公司现金流增长的主要驱

动因素、业务发展的关键点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状况。分析师要说明做出财务预测的重要假设条件，并评估这些假设的可靠性，对公司基

本面状况做出明确的定性判断和定量研究，给出明确的公司评价和投资建议。

（

２

）本基金以合适方法估计股票投资价值

本基金借鉴现金流贴现估值模型分阶段考量现金流量增长率，得到各阶段现金流的现值总和，即股票的内在价值。市场价格与内

在价值的差幅是基金买入或沽出股票的主要参考依据。本基金在借鉴现金流贴现估值方法的同时，还将考虑中国股票市场特点和某些

行业或公司的具体情况。在实践中，现金流量贴现模型可能有应用效果不理想的情形，为此，我们不排斥选用其它合适的估值方法，如

Ｐ／Ｅ

、

Ｐ／Ｂ

、

ＥＶ／ＥＢＩＴＡ

等方法。

（

３

）构建（及调整）模拟组合

股票策略组借鉴

ＵＢＳ ＡＭ

全球股票研究经验，评估股票投资价值，考量分析师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充分评估风险的基础上，构

建（及调整）股票模拟组合。

（

４

）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

在形成可执行组合之前，模拟组合需经风险考量和风险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借鉴

ＵＢＳ ＡＭ

的风险管理系统技术，对模拟组合（事前）

和实际投资组合（事后）进行风险评估、绩效与归因分析，从而确定可执行组合以及组合调整策略。

３

、债券投资管理

本基金借鉴

ＵＢＳ ＡＭ

固定收益组合的管理方法，采取“自上而下”的债券分析方法，确定债券模拟组合，并管理组合风险。

（

１

）评估债券价值

债券基本价值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均衡收益率曲线（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Ｃｕｒｖｅｓ

）。

均衡收益率曲线是所有相关的风险都得到补偿时，收益率曲线的合理位置。风险补偿包括四个方面：资金的时间价值（补偿）、通货

膨胀补偿、期限补偿、流动性及信用风险补偿。

本基金基于均衡收益率曲线，计算不同债券资产类别、不同剩余期限配置的预期超额回报，并对预期超额回报进行排序，得到投资

评级。

（

２

）选择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别选择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在不同时期，以上策略对组合收益和风险的

贡献不尽相同，具体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债券组合允许的风险程度。

（

３

）构建（及调整）债券组合

债券策略组将借鉴

ＵＢＳ ＡＭ

债券研究方法，凭借各成员债券投资管理经验，评估债券价格与内在价值偏离幅度是否可靠，据此构

建债券模拟组合。

债券策略组每周开会讨论及调整债券模拟组合，买入低估债券，卖出高估债券。同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评估调整对组合久期、类

别权重等的影响。

（

４

）风险管理与归因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借鉴

ＵＢＳ ＡＭ

的风险管理方法管理债券组合风险。组合风险来源，包括久期、剩余期限、汇率和信用特征。把组合总体

风险分解为市场风险、发行人特定风险和汇率风险等。

４

、权证投资策略

（

１

）考量标的股票合理价值、标的股票价格、行权价格、行权时间、行权方式、股价历史与预期波动率和无风险收益率等要素，估计

权证合理价值。

（

２

）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估值差价（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ｃｅ

）”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结合标的股票

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衡量本基金投资业绩的比较基准（

Ｒ

）是：

Ｒ＝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０％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在实际投资运作中，本基金将维持较高的股票投资比例，即股票资产在基金资产中的占比将以基金股票

配置比例范围

６０－９５％

的中间值，即约

８０％

为基准，根据股票、债券等类别资产的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的综合比较与判断进行调整，为

此，综合基金资产配置与市场指数代表性等因素，本基金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中债综合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

业绩评价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

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２５

，

１２６

，

４５６．１２ ８４．０２

其中：股票

６２５

，

１２６

，

４５６．１２ ８４．０２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

，

０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其中：债券

１０

，

０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７

，

３２９

，

０４３．６２ １４．４３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１

，

４８８

，

２３２．３３ ０．２０

９

合计

７４４

，

０２１

，

７３２．０７ １００．００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沪港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

２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４６０

，

７３１

，

９５５．５３ ６４．９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

３０２

，

８９２．００ ２．０２

Ｅ

建筑业

１３１

，

２７９．００ ０．０２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３

，

８４６

，

０５８．１７ １４．６４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７

，

１８８

，

７８３．４２ ５．２４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

，

９２５

，

４８８．００ １．２６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６２５

，

１２６

，

４５６．１２ ８８．１６

３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２

，

４３２

，

８１４ ４１

，

２８４

，

８５３．５８ ５．８２

２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５３７

，

１８３ ３７

，

４２５

，

５３９．６１ ５．２８

３ ６０３３０８

应流股份

１

，

０２５

，

７０１ ３２

，

１２４

，

９５５．３２ ４．５３

４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４１２

，

３９５ ２９

，

４６９

，

７４６．７０ ４．１６

５ ００２５１０

天汽模

１

，

５０３

，

４８２ ２６

，

６５６

，

７３５．８６ ３．７６

６ ０００５９３

大通燃气

１

，

６１５

，

２４２ ２３

，

１４６

，

４１７．８６ ３．２６

７ ６００３５１

亚宝药业

１

，

４７４

，

０４１ ２３

，

０２４

，

５２０．４２ ３．２５

８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１

，

４５８

，

８５０ ２２

，

４０７

，

９３６．００ ３．１６

９ ３００２０３

聚光科技

６５０

，

４７８ ２２

，

３０４

，

８９０．６２ ３．１５

１０ ０００９２０

南方汇通

９１７

，

５９６ ２２

，

０４９

，

８３１．８８ ３．１１

４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０

，

０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１０

，

０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８００８７ １１

彬煤债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仅持有以上债券。

６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的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３８

，

３８２．３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８４

，

８９９．０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４

，

９５０．９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４８８

，

２３２．３３

（

４

）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

说明

１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３７

，

４２５

，

５３９．６１ ５．２８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２９

，

４６９

，

７４６．７０ ４．１６

重大事项停牌

（

６

）其他需说明的重要事项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０１．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６．４６％ １．９７％ －５６．６９％ ２．４１％ １０．２３％ －０．４４％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８３．４５％ １．６６％ ７２．１２％ １．６３％ １１．３３％ ０．０３％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４３％ １．２４％ －８．１８％ １．２６％ １１．６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３．３８％ １．０６％ －２０．２６％ １．０４％ －３．１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９６％ １．０１％ ６．９４％ １．００％ －２．９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７．８６％ １．１３％ －３．７２％ １．１０％ １１．５８％ ０．０３％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７．４１％ ０．８１％ ４０．４３％ ０．９５％ －１３．０２％ －０．１４％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３５．４１％ ２．４１％ ７．３８％ １．９７％ ２８．０３％ ０．４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５０．６０％ １．５１％ －１５．２７％ １．５１％ ６５．８７％ ０．００％

注：

１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在实际投资运作中，本基金的股票资产在基金资产中的占比将以基金股票配置比例范围

６０－９５％

的

中间值，即约

８０％

为基准，根据股票、债券等类别资产的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的综合比较与判断进行调整。为此，综合基金资产配置与

市场指数代表性等因素，本基金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中债综合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价基准，具体业绩

比较基准为“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基金运作过程中，从基金财产中支付的费用包括：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的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中第（

３

）

－

（

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

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

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与赎回费费率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按申购费交纳时间分为前端申购和后端申购两种模式。目前，后端申购业务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办理，如有新增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①

前端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２０００

元

②

后端申购费率

持有时间（

Ｙ

） 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６％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

３

年

≤Ｙ＜４

年

０．８％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４％

Ｙ≥５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

所转成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

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

２

、申购与赎回用的计算

（

１

）申购费用的计算

①

前端收费模式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率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②

后端收费模式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

２

）赎回费用的计算

赎回费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３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 转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转换规则请参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

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信息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

５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部分，增加了发生指数熔断期间对基金申购、赎回开放时间调整的说明。

６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调整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和风险收益特征，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８

、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

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

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2016年 2 月 22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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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657� � �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16-008

债券简称：12中财债 债券代码：112169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12中财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

暨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 根据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

"

《募集说明

书》

"

）的规定，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3

年的票

面利率为

6.70%

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选择不

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6.70%

。

2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

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者

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

、回售价格：

100.00

元

/

张

4

、回售登记期：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5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6

年

4

月

5

日

6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12

中财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

交易日，

"12

中财债

"

的收盘净价为

100.499

元

/

张，略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7

、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4

月

3

日至

2016

年

4

月

2

日期间利息。

一、

"12

中财债

"

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情况

（一）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2

中财债（债券代码：

112169

）。

3

、发行规模：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为

2.4

亿元人民币。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

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年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6.70%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的前

3

年固定不变，发行

人有权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决定是否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7

、计息和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利息和本金于

本次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3

个付息日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支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4

月

3

日。

9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4

月

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4

月

3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0

、兑付日：

2018

年

4

月

3

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则第

4

年、

第

5

年两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上调后利率；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

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2

、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

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

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限内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

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3

、债券担保：中关村担保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范围包括中科金财发行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4

、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9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

台双边挂牌交易。

15

、债券信用等级：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

2014

年度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

券

2014

年度跟踪评级结果维持

AA

，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16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的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

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二）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6.70%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保持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不

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为

6.70%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2

年（即

2016

年

4

月

3

日

至

2018

年

4

月

3

日）固定不变。

二、

"12

中财债

"

回售实施办法

1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2

、风险提示：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12

中财债

"

。截至本

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12

中财债

"

的收盘价为

100.499

元

/

张，略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

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

、回售申报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4

、回售价格：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10

张（即面值合计人民币

1,000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

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5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登记期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购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相应的公司债券

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

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回售申报期内）。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进行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的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

"12

中财债

"

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6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2016

年

4

月

5

日。发行人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

付。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6

年

4

月

5

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4

月

3

日至

2016

年

4

月

2

日的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6.70%

。每手

"12

中

财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7.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

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3.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60.30

元。

3

、付款方式：本公司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

回售资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

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发放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直至本次

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2009]3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

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六、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一） 发行人

名称：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烨东

联系人：贺岩、李燕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9

号唯实大厦

10

层

电话：

010-62309608

传真：

010-62309595

（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高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5

层

电话：

0755-33975866

传真：

0755-33975866

（三） 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22-28

楼

联系人：赖达伦

电话：

0755-21899325

传真：

0755-21899000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6-16

债券代码：112165� � � �债券简称：12德豪债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德豪债” 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根据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有关约定，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决定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为

5.95%

，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35

个基点，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年利率为

6.30%

并固定不变。

(

注：

1

个基点为

0.01%)

2．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

回售价格：

100

元

/

张。

4．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12

德豪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

易日，

"12

德豪债

"

的收盘净价为

100.231

元

/

张，略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但后续交

易价格可能发生变动，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5．

票面利率调整公告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

6．

回售登记期：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7．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6

年

3

月

21

日（因

2016

年

3

月

20

日为休息日，故本次回售资金到账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8.

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期间利息。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

"12

德豪债

"

，代码

"112165"

。

3．

发行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8

亿元。

5．

债券存续期限：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95%

（债券存续期的前三年），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

年末决定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

中

1

个基点为

0.01%

。

8．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

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9．

起息日：

2013

年

3

月

20

日。

10．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付

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AA

。

12．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3．

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

(2013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

)

票面年利率为

5.95%

，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35

个基点，在本期债券后

2

年

(2016

年

3

月

20

日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

)

的票面利率为

6.30%

并固定不变。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2．

回售登记期：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

3．

回售价格：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10

张（即面值合计

1,000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

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4．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

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

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

(

限申报登记期内

)

。

5．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

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的决定。

6．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2016

年

3

月

21

日（因

2016

年

3

月

20

日为休息日，故本次回售资金到账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

付。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6

年

3

月

21

日（因

2016

年

3

月

20

日为休息日，故本次回售资金到账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5.95%

。每手

"12

德豪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9.5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

发利息为人民币

47.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3.55

元。

3．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

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

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

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六、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

和文件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

利息额的

20%

。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

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

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飞、章新宇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

联系电话：

0756-3390188

传真：

0756-3390238

邮政编码：

519085

2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梅、郑云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方圆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

010-88027189

邮政编码：

100044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邓虹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联系电话：

0755-21899323

邮政编码：

518038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2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19

日、

1

月

25

日、

1

月

30

日、

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9

）、《关于筹划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0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积极高效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确定审计机构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为：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重组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

善。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

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鸿能源，证券代码：

000669

）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2016－015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新余长袖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收到公司股东新余长袖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新余长袖

"

）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余长袖持有股份情况介绍

1

、持股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日，新余长袖持有公司股份

32,851,6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9%

。

2

、股东新余长袖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的关于减持股份的承诺

新余长袖承诺：在长袖投资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及其他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形下，长袖投资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

资收益、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减持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公开发售部分股份（如有）外的其他公司股票（以下简称

"

公司老股

"

），并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1

、减持

前提：不存在违反长袖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2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

的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

、减持

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及

/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但如果长袖投资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

开转让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的，将仅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4

、减持

数量：在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长袖投资减持所持公司老股的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公司

老股数量的

25%

；在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13

至

24

个月内，长袖投资减持所持公司老股数量不超过

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第

13

个月初本公司持有公司老股数量的

25%

。

5

、减持期限：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

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重新公告减持计划。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1

、减持人姓名：新余长袖投资有限公司；

2

、减持目的：新余长袖自身发展需要；

3

、减持时间：拟计划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4

、 减持数量和比例： 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8,212,909

股， 即不超过新余长袖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5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价（按复权后计算）；

6

、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新余长袖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承诺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

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

、新余长袖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任何担保。

3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正常的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4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

,

新余长袖承诺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

四、备查文件

1

、新余长袖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